
— 1 —

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做好 2025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和补训相关问题的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乐山高新区党群工作部，

市级各部门，各行业协会、企事业单位，市级继续教育基地：

为扎实推进我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做好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工作，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

2025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的通知》精神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公需科目培训内容与时间

培训内容：“以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质量发展”“心理健康与职

业发展”“AI 工具学习与应用”“人工智能与数据安全”4 个选题。

专业技术人员可任选其中一个主题进行学习，也可选择多个主

题。

培训学时：30 学时（每学时不少于 40 分钟）

报名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8 日- 2025 年 12 月 30 日 17 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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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止

学习、考试时间：2025 年 5 月 5 日-12 月 31 日 24:00 时止

二、公需科目学习的方式和途径

公需科目学习培训由全省统一组织实施，我市集中采购公需

科目相关课件，依托乐山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搭建的在线学习平

台，采取网络在线学习方式免费供我市专业技术人员学习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专

业 技 术 人 员 注 册 登 录 “ 乐 山 市 人 力 资 源 培 训 网 ”

（https://www.ls1018.com.cn）参加免费学习，也可通过国家、

省、市批准设立的继续教育基地参加学习相关课目（搜索“四川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”官网，点击首页“专题专栏”，在“业

务专栏”下选择“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（继续教育）”栏

目，点击“继续教育基地”）。

三、补训工作安排

（一）补训方式和内容：由乐山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统一组

织线上补训，可补训 2022-2024 年共 3 年科目。全市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补训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二）补训对象：经单位证明，确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以上

年度公需科目培训的人员。

（三）具体补训流程：

1.登录“乐山市人力资源培训网”（https:www.ls1018.com.

cn）“资料下载”专区下载补训申请表和相关复习资料进行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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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填报。

2.完成学习后，由单位认定学时或学习记录，如实填报补训

申请表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凭单位盖章的补训申请表申报补考。

3.市本级补训学员补训申请表（纸质）由单位核实盖章汇总

后交乐山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审核。

4.各县（市、区）补训学员补训申请表（纸质）由单位核实

盖章汇总后交由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技（科）股审核。

5.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自收到市级部门、县（市、区）人社

部门补训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审核开通考试权限，请补训学员注

意登录考试，避免错过补考时间。

6.补训报名时间：2025年4月28日-2025年12月30日17:00

止。

7.补考时间：2025 年 5 月 5 日-2025 年 12 月 31 日 24:00 时

止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学习组织。专业技术人员应积极参加公需科目学

习，各地、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公需科目学习的组织学时认定和

登记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公需科目学习且经考核合格，其学习情

况可以在《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证书》上连续记载，

也可通过学习平台打印相关学习证明，作为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

考核、聘任、晋职、职（执）业资格注册的重要条件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管理。鼓励和支持市级继续教育基地、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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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、行业组织等举办公益性继续教育活动。各地区、部门

和单位制作开发公需科目教材、课程、网络课件等，必须严格按

照发改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，不得乱收费、乱摊派。市级继

续教育机构要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如实出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公

需科目学习培训的证明；要向社会公开公需科目学习培训的收费

标准等情况。

（三）做好监督检查。为确保公需科目学习培训任务顺利完

成，我局将适时对全市公需科目继续教育工作实施情况，进行监

督检查。各地、各部门在工作中，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或有何

意见建议，请与我局联系。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25 号）规

定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计不少于 90 学时，

其中，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。请各行业主管部

门采取包括参加培训班、远程教育、学术会议及相关实践活动等

形式，加强专业科目培训的组织实施。专业科目的学习情况同样

作为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考核、聘任、晋职、职（执）业资格注

册的重要条件。

联系电话：乐山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0833-2412868

专业技术人员和人才管理科 0833-2442093

附件：1.公需科目网络培训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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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补训申请表

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3 月 20 日


